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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

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岳阳林纸”）发行公司债券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１２３

号文核准。

经岳阳林纸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核通过，公司将本次债券的发行总规模确定为不超过人民币

８．５

亿元（含

８．５

亿元），采用分期方式

发行，首期发行规模不低于总规模的

５０％

。

＠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

８．５

亿。

２

、岳阳林纸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８５

，

０００

万元，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共计

８５０

万张。

３

、发行人主体评级

ＡＡ

，本期公司债券评级为

ＡＡＡ

；债券上市前，发行人最近一期末的净资产为

５

，

２５５

，

８６５

，

６４３．４７

元（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合并报

表中所有者权益合计）；最近一年经审计的净资产为

５

，

３５４

，

１９５

，

２６０．３９

元（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合并报表中的所有者权益）。债券上市前，发行人最近

三个会计年度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为

６７

，

６８２

，

６９１．４５

元（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及

２０１２

年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平均值，其中，

２０１０

年

度为追溯调整的数据），预计不少于本期公司债券一年利息的

１．５

倍。发行人在本次发行前的财务指标仍符合相关规定。

＠

发行人

２０１２

年年报和

２０１３

年一季报已分别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和

２７

日披露。 财报披露后，发行人仍然符合公司债券的发行条件。

４

、本期债券由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全额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５

、本期公司债券期限为

５

年期（

３＋２

）固定利率债券，附发行人第

３

年末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６

、本期公司债券设置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与回售条款

发行人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３

年末有权决定是否上调票面利率，上调幅度为

０

至

１００

个基点（含本数），其中一个基点为

０．０１％

。

发行人将于本期债券第

３

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前的第

１０

个工作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

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

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３

个付息日将其持有的债券全部或

部分按面值回售给发行人。 本期债券存续期第

３

个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日，支付的金额包括回售部分债券的本金和当年的利息，发行人将按照上海

证券交易所和登记公司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

发行人刊登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公告后，行使回售权的本期债券持有人应在回售申报日，即本期债券存续期第

３

个付息日

的前

３

个交易日，通过指定的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本期债券的债券持有人的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相应的公司债券面值总额将被冻结交

易；回售申报日不进行申报的，则不再享有该次回售权。 第

３

个付息日后的

３

个交易日内，发行人将公告回售结果。

７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询价区间为【

４．３

】

％－

【

５．３

】

％

，本期债券最终票面利率将由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利率询价簿记情况在上述利率

预设区间内确定。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９

】日（

Ｔ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公告本期债券最终的

票面利率，敬请投资者关注。

８

、本期债券发行采取网上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和网下面向机构投资者询价簿记相结合的方式。 网上申购按“时间优先”的原则实时

成交，网下申购由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网下询价簿记情况进行配售，配售原则详见本公告“四、网下发行”中“

５

、配售”。

９

、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ＡＡ

，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ＡＡＡ

，本期债券符合进行新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基本条件，本次债券新质押式回购相

关申请正处于审批之中，以监管机构最终批复为准，具体折算率等事宜按上交所及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执行。

１０

、本期债券网上、网下预设的发行数量占该品种预设发行规模的比例分别为

４．７１％

和

９５．２９％

。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根据发行情况决

定是否启动回拨机制。

１１

、网上投资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参加认购。 本期债券网上发行代码为“【

７５１９８９

】”，简称为“

１２

岳纸

０１

”，参与本次网上发行的每个

证券账户最小认购单位为

１

手（

１０

张，

１

，

０００

元），超过

１

手的必须是

１

手的整数倍。 网上认购次数不受限制。

１２

、网下发行仅面向机构投资者。机构投资者通过向保荐人（主承销商）提交《询价及认购申请表》的方式参与网下询价申购。网下协议认购的每

个机构投资者的最低认购数量为

１

，

０００

手（

１００

万元），超过

１

，

０００

手的必须是

１

，

０００

手（

１００

万元）的整数倍。

１３

、投资者不得非法利用他人账户或资金进行认购，也不得违规融资或替他人违规融资认购。 投资者认购并持有本期债券应遵守相关法律法

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１４

、请投资者注意本公告中本期公司债券的发行方式、发行对象、发行数量、发行时间、认购办法、认购程序和认购价格等具体规定。

１５

、发行人将在本期公司债券发行结束后尽快办理有关上市手续，本期公司债券具体上市时间另行公告。

１６

、本公告仅对本期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事宜进行说明，不构成针对本期公司债券的任何投资建议。 投资者欲详细了解本期债券发行情况，请

仔细阅读《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 有关本次发行的相关资料，投资者亦可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查询。

１７

、有关本期发行的其他事宜，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视需要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及时公告，敬请投资者关

注。

释 义

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在本公告中具有如下含义：

发行人、公司、岳阳林纸 指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债券 指 公司依照法定程序发行、约定在一年以上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有价证券

本期公司债券 指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本期发行 指 本期债券的发行

保荐人（主承销商） 指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承销团 指 主承销商为本次发行组织的、由主承销商、副主承销商和分销商组成的承销团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登记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发行首日（

Ｔ

日） 指 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９

日，本期公司债券的网下发行起始日

《询价及认购申请表》 指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

《认购协议》 指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认购协议》

元 指 人民币元

一、本期发行基本情况

１

、本期公司债券的名称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２

、本期公司债券的发行规模

人民币

８．５

亿元。

３

、本期公司债券的票面金额

票面金额为

１００

元。

４

、发行价格

按面值平价发行。

５

、债券期限

本期公司债券为

５

年期（

３＋２

）固定利率债券。 发行人第

３

年末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６

、本期公司债券设置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与回售条款

＠

发行人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３

年末有权决定是否上调票面利率，上调幅度为

０

至

１００

个基点（含本数），其中一个基点为

０．０１％

。

发行人将于本期债券第

３

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前的第

１０

个工作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

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

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３

个付息日将其持有的债券全部或

部分按面值回售给发行人。 本期债券存续期第

３

个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日，支付的金额包括回售部分债券的本金和当年的利息，发行人将按照上海

证券交易所和登记公司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

发行人刊登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公告后，行使回售权的本期债券持有人应在回售申报日，即本期债券存续期第

３

个付息日

的前

３

个交易日，通过指定的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本期债券的债券持有人的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相应的公司债券面值总额将被冻结交

易；回售申报日不进行申报的，则不再享有该次回售权。 第

３

个付息日后的

３

个交易日内，发行人将公告回售结果。

７

、债券利率或其确定方式

本期公司债券票面利率由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通过市场询价、簿记协商确定。 本期债券采取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利

息。

８

、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本期公司债券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 利息每年支付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本期债券若投资者部分或全部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利息和本金在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９

】日一起支付。

起息日：为公司债券的发行首日，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９

】日。

付息日：本期债券存续期间，自

２０１４

年起每年【

５

】月【

２９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

日）。

到期日：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２９

】日，到期支付本金及最后一期利息（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

公司债券付息的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

１

个交易日，到期本息的债权登记日为到期日前

６

个工作日。 在债权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

的本期公司债券持有人均有权获得上一计息年度的债券利息或本金。 本期公司债券的付息和本金兑付工作按照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办理。

９

、担保方式

本期债券由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全额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１０

、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

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出具的《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信用评级分析报告》，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

，本期公司债券信用

等级为

ＡＡＡ

。 在本期公司债券的存续期内，资信评级机构每年将对公司主体信用和本期公司债券进行跟踪评级，跟踪评级包括定期跟踪评级以及

不定期跟踪评级。

１１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

本期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

、发行方式与发行对象

本期债券发行采取网上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和网下面向机构投资者询价、簿记、配售相结合的方式。

（

１

）网上发行：持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开立的首位为

Ａ

、

Ｂ

、

Ｄ

、

Ｆ

证券账户的社会公众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

２

）网下发行：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开立合格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１３

、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本期公司债券不向公司股东配售。

１４

、承销方式

本期公司债券的发行由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组织承销团，采取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即认购金额不足【

８．５

】亿元的部分由

主承销商余额包销。

１５

、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概算预计不超过本期债券发行总额的

１．５％

。

１６

、拟上市地

上海证券交易所。

１７

、新质押式回购安排

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ＡＡ

，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ＡＡＡ

，本期债券符合进行新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基本条件，本次债券新质押式回购相关

申请正处于审批之中，以监管机构最终批复为准，具体折算率等事宜按上交所及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执行。

１８

、募集资金使用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为【

８．５

】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其中【

６．００

】亿元用于偿还银行借款，其余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１９

、税务提示

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所应缴纳的税款由投资者承担。

２０

、与本期债券发行有关的时间安排：

交易日 发行安排

Ｔ－２

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７

日

公告募集说明书及摘要、发行公告

Ｔ－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８

日

簿记日

通过簿记方式确定票面利率

Ｔ

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９

日

公告最终票面利率

网上发行日

网下发行起始日

根据发行情况确定是否启动回拨

Ｔ＋２

日前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

主承销商与网下配售的机构投资者签署《认购协议》

Ｔ＋２

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

网下发行截止日

网下机构投资者在当日

１５

：

００

点前将认购款划至主承销商专用收款账户

Ｔ＋３

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

日

发行结果公告日

网下发行注册日，主承销商将网下认购的注册数据于当日

１０

：

３０

前以书面和电子数据形式报送上海证券

交易所，发行结束

注：上述日期为交易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改发行日程。

二、网下向机构投资者利率询价

１

、网下投资者

本次网下利率询价对象

／

网下投资者为在登记公司开立合格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机构投资者的申购资金来源

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２

、利率询价预设区间及票面利率确定方法

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预设区间为【

４．３

】

％－

【

５．３

】

％

，最终票面年利率将由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网下向机构投资者的询价簿记结果在

上述利率预设区间内协商确定。

３

、询价时间

本期债券网下利率询价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８

日（

Ｔ－１

日），参与询价的投资者必须在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８

日（

Ｔ－１

日）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之间将《询价及认购申

请表》（见附表一）传真至保荐人（主承销商）处。

４

、询价办法

（

１

） 填制《询价及认购申请表》

拟参与网下询价的投资者可以从发行公告所列示的网站下载《询价及认购申请表》，并按要求正确填写。

（

２

）提交

参与利率询价的机构投资者应在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８

日（

Ｔ－１

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之间将如下资料传真至保荐人（主承销商）处：

ｉ．

由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的《询价及认购申请表》；

ｉｉ．

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或其他有效的法人资格证明文件复印件（须加盖单位公章）；

ｉｉｉ．

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账户卡复印件；

ｉｖ．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本人签章的无须提供）和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ｖ．

保荐人（主承销商）有权根据询价情况要求投资者提供其他资质证明文件。

申购传真：

０１０－５７６０１９９０

、

０２１－６８４０７９８７

、

０７５５－８２８５２９７１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７６０１９２０

、

０２１－６８４０７６８９

、

０１０－５７６０１９１７

、

０１０－５７６０１９１５

、

０１０－５７６０１９１１

每家机构投资者只能提交一份《询价及认购申请表》，如投资者提交两份以上（含两份）《询价及认购申请表》，则以最先到达的视为有效，其后的

均视为无效。

投资者填写的《询价及认购申请表》一旦传真至保荐人（主承销商）处，即被视为向保荐人（主承销商）发出的正式申购要约，具有法律效力，不得

撤回。

（

３

）利率确定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根据网下利率询价结果在预设的利率区间内簿记确定本期债券的最终票面利率，并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９

日（

Ｔ

日）在上交所

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公告本期债券的最终票面利率。 发行人将按上述确定的票面利率向投资者公开发行本期债券。

三、网上发行

１

、发行对象

网上发行的对象为持有登记公司开立的首位为

Ａ

、

Ｂ

、

Ｄ

、

Ｆ

证券账户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２

、发行数量

本期债券发行总额为【

８．５

】亿元，网上预设的发行数量不超过本期债券初始发行规模的比例为

４．７１％

，即【

４

，

０００

】万元。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根据发行情况决定是否启动回拨机制。

３

、发行时间

网上发行时间为

１

个交易日，即发行首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９

日（

Ｔ

日）上交所交易系统的正常交易时间（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如遇重大

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则顺延至下一交易日继续进行。

４

、认购办法

（

１

） 本期债券网上发行代码为“【

７５１９８９

】”，简称为“

１２

岳纸

０１

”。

（

２

） 发行价格为

１００

元

／

张。

（

３

） 在网上发行日的正常交易时间内，保荐人（主承销商）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卖出申报”，参与网上发行的投资者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

进行“买入申报”，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撮合成交。

网上认购按“时间优先”的原则，先进行网上认购的投资者的认购数量将优先得到满足，上交所交易系统将实时确认成交。 当本期债券网上累

计的成交数量达到网上发行的预设数量时，网上发行即结束。 若网上发行数量认购不足，则启用回拨机制。

（

４

） 参与本次网上发行的每个证券账户最小认购单位为

１

手（

１０

张，

１

，

０００

元），超过

１

手的必须是

１

手的整数倍。投资者认购数量上限还应遵照相

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５

） 凡参与网上认购的投资者，认购时必须持有上交所证券账户并办理指定交易，尚未办理开户登记手续的投资者，必须在网上认购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９

日（

Ｔ

日）之前开立上交所证券账户及办理指定交易。 已开立资金账户但没有存入足额资金的认购者，需在网上认购日之前（含当日）存入全额

认购款，尚未开立资金账户的申购者，必须在网上认购日之前（含当日）在与上交所联网的证券交易网点开设资金账户，并存入全额认购款。 资金不

足部分的认购视为无效认购。

（

６

） 社会公众投资者网上认购次数不受限制。

５

、结算与登记

网上发行的结算和登记按照登记公司相关业务规则办理。

６

、网上发行注册

本次网上发行注册由登记公司根据上交所传送的网上认购结果进行资金清算确认有效申购后进行注册。

四、网下发行

１

、发行对象

网下发行的对象为在登记公司开立合格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机构投资者的申购资金来源必须符合国家

有关规定。

２

、发行数量

本期债券发行总额为【

８．５

】亿元，网下预设的发行数量占本期债券发行规模的比例为

９５．２９％

，即【

８．１

】亿元。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根据网上公开发行情况决定是否启动回拨机制。

参与本次网下协议认购的每个机构投资者的最低认购数量为

１

，

０００

手（

１００

万元），超过

１

，

０００

手的必须是

１

，

０００

手（

１００

万元）的整数倍。

３

、发行时间

本期债券网下发行的期限为

３

个交易日，即发行首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９

日（

Ｔ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

Ｔ＋２

日）每日的

９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４

、申购办法

（

１

） 参与本期债券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应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自行承担有关的法律责任。

（

２

） 凡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申购时必须持有上交所的证券账户。尚未开户的机构投资者，必须在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８

日（

Ｔ－１

日）前办理完毕开

户手续。

（

３

） 参与网下认购的机构投资者通过向主承销商传真《询价及认购申请表》进行申购，主承销商根据网下机构投资者认购意向以及网下询价簿

记结果对所有有效申购进行配售，并与其签订《认购协议》

各机构投资者应在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８

日（

Ｔ－１

日）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间将以下资料传真至保荐人（主承销商）处：

ｉ．

附件一《询价及认购申请表》（由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

ｉｉ．

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或其他有效的法人资格证明文件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ｉｉｉ．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本人签章的无须提供）和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ｉｖ．

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账户卡复印件；

ｖ．

保荐人（主承销商）要求的其他资质证明文件。

５

、配售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网下询价簿记结果对所有有效申购进行配售，机构投资者的获配金额不会超过其有效申购中相应的最大申购金额。 配

售依照以下原则：按照投资者的申购利率从低到高进行簿记建档，按照申购利率从低向高对认购金额进行累计，当累计金额超过或等于本次债券

发行总额时所对应的最高申购利率确认为发行利率，申购利率在最终发行利率以下（含发行利率）的投资者按照价格优先的原则配售；在价格相同

的情况下，按照时间优先的原则进行配售，同时适当考虑长期合作的投资者优先。

６

、缴款

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

Ｔ＋１

日）前向获得配售的机构投资者发送《认购协议》，内容包括该机构投资者获配金额和需缴纳的认

购款金额、付款日期、划款账户等。 上述《认购协议》与机构投资者提交的《询价及认购申请表》共同构成认购的要约与承诺，具备法律约束力。

获得配售的机构投资者应按规定及时缴纳认购款，认购款项须在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

Ｔ＋２

）日

１５

：

００

前足额划至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的账户。划款

时应注明机构投资者全称和“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认购资金”字样，同时向保荐人（主承销商）传真划款凭证。

账户名称：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华侨城支行

银行账户：

４４２０１５１８３０００５２５０４４１７

７

、网下发行注册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网下发行结果，将网下发行的注册数据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

日（

Ｔ＋３

日）的

１０

：

３０

前以书面和电子数据的形式报送上交所，同时

按要求生成电子数据，报送登记公司。

８

、违约认购的处理

获配有效申购的机构投资者如果未能在《认购协议》规定的时间内向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账户足额划付认购款项，将被视为违约申购，保荐

人（主承销商）有权处置该违约投资者申购要约项下的全部债券，并有权进一步依法追究违约投资者的法律责任。

五、认购费用

本次发行不向投资者收取佣金、过户费、印花税等费用。

六、风险提示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就已知范围已充分揭示本次发行可能涉及的风险事项，详细风险揭示条款参见《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

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

七、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岳阳市城陵矶洪家洲

联系人：施湘燕、顾吉顺

联系电话：

０７３０－８５９０６８３

传 真：

０７３０－８５６２２０３

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Ａ

座

３８－４５

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Ａ

座

４２

层

联系人：汪浩、汪纯冰、赵一凡、张华、任强伟、叶晶、张成恩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７６０１９２０

，

０２１－６８４０７６８９

，

０１０－５７６０１９１７

传 真：

０１０－５７６０１９９０

，

０２１－６８４０７９８７

，

０７５５－８２８５２９７１

附件：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

重要声明

填表前请详细阅读发行公告、募集说明书及填表说明。

本表一经申购人完整填写，且由其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及加盖单位公章后传真至主承销商后，即构成申购人发出的、对申购人具有法律约

束力的要约。

基本信息

机构名称

法定代表人姓名 营业执照注册号

经办人姓名 传真号码

联系电话 托管券商席位号

证券账户名称（上海） 证券账户号码（上海）

利率询价及认购信息

５

年期（询价利率区间【

４．３

】

％－

【

５．３

】

％

）

票面利率（

％

） 认购金额（万元）

�

�

�

�

�

请将此表填妥签字并加盖公章后，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８

日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时之间连同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本人签章的无须提供）、经办人身份证

复印件、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或其他有效的法人资格证明文件复印件（须加盖单位公章）、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账户卡复印件传真至保

荐人 （主承销商） 处。 申购传真：

０１０－５７６０１９９０

、

０２１－６８４０７９８７

、

０７５５－８２８５２９７１

， 咨询电话：

０１０－５７６０１９２０

、

０２１－６８４０７６８９

、

０１０－５７６０１９１７

、

０１０－５７６０１９１５

、

０１０－５７６０１９１１

申购人在此承诺：

１

、申购人以上填写内容真实、有效、完整；

２

、申购人的申购资格、本次申购行为及本次申购资金来源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及其他适用于自身的相关法定或合同约定

要求，已就此取得所有必要的内外部批准，并将在认购本期债券后依法办理必要的手续；

３

、本次最终申购金额为网下利率询价表中不高于最终票面利率的询价利率对应的最大有效的申购金额；

４

、申购人在此承诺接受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制定的本次网下发行申购规则；申购人同意保荐人（主承销商）按照网下利率询价表的申购金额最

终确定其具体配售金额，并接受保荐人（主承销商）所确定的最终配售结果和相关费用的安排；

５

、申购人理解并接受，如果其获得配售，则有义务按照《配售缴款通知书》规定的时间、金额和方式，将认购款足额划至保荐人（主承销商）通知的划款

账户。 如果申购人违反此义务，保荐人（主承销商）有权处置该违约申购人订单项下的全部债券，同时，本申购人同意就逾时未划部分按每日万分之五的比

例向保荐人（主承销商）支付违约金，并赔偿保荐人（主承销商）由此遭受的损失；

６

、申购人理解并接受，如果遇不可抗力、监管者要求或其他可能对本次发行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况，在经与主管机关协商后，发行人及保荐人（主承

销商）有权暂停或终止本次发行。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

（单位盖章）

２０１３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以下内容不需传真至主承销商处，但应被视为本发行公告不可分割的部分，填表前请仔细阅读）

１

、参与本次网下利率询价发行的机构投资者应认真填写《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

２

、企业营业执照注册号填写：一般法人填写其营业执照中的注册号，证券投资基金填写“基金简称”

＋

“证基”

＋

“中国证监会同意设立证券投资基

金的批文号码”，全国社保基金填写“全国社保基金”

＋

“投资组合号码”，企业年金基金填写“劳动保障部门企业年金基金监管机构出具的企业年金计

划确认函中的登记号”。

３

、有关票面利率和申购金额的限制规定，请参阅发行公告相关内容；

４

、票面利率应在询价利率区间内由低到高填写，最小变动单位为

０．０１％

；

５

、每个询价利率上的申购总金额不得少于

１００

万元（含

１

，

００

万元），并且必须是

１００

万元的整数倍；

６

、最多可填写

５

档（含）票面利率及相应的认购金额；

７

、每一申购利率对应的申购金额是指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不低于该申购利率时，投资者的最大投资需求；

８

、每家机构投资者只能报价一次，重复报价视为无效；

９

、票面利率及申购金额填写示例（声明：本示例数据为虚设，不含任何暗示，请投资者根据自己的判断填写）。

假设本期债券票面利率的询价区间为【

４．３

】

％

—【

５．３

】

％

。 某投资者拟在不同票面利率分别申购不同的金额，其可做出如下填写：

票面利率（

％

） 申购金额（万元）

４．３０ １

，

０００

４．９０ ３

，

０００

５．２０ ５

，

０００

５．３０ ７

，

０００

－ －

上述报价的含义如下：

●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高于或等于

５．３０ ％

，有效申购金额为

７

，

０００

万元；

●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低于

５．３０ ％

，但高于或等于

５．２０ ％

时，有效申购金额

５

，

０００

万元；

●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低于

５．２０ ％

，但高于或等于

４．９０ ％

时，有效申购金额

３

，

０００

万元；

●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低于

４．９０ ％

，但高于或等于

４．３０ ％

时，有效申购金额

１

，

０００

万元；

●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低于

４．３０ ％

时，该申购要约无效。

１０

、参与网下利率询价的机构投资者请将此表填妥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在本发行公告要求的时间内连同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

人本人签章的无须提供）、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和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传真至主承销商处。

１１

、本表一经申购人完整填写，且由其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及加盖单位公章后送达至主承销商后，即对申购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不

可撤消。 若因机构投资者填写缺漏或填写错误而直接或间接导致预约申购无效或产生其他后果，由申购人自行负责。

１２

、 投资者须通过以下传真号码以传真方式参与本次网下利率询价， 以其他方式传送、 送达一概无效。 传真：

０１０－５７６０１９９０

、

０２１－６８４０７９８７

、

０７５５－８２８５２９７１

，咨询电话：

０１０－５７６０１９２０

，

０２１－６８４０７６８９

、

０１０－５７６０１９１７

、

０１０－５７６０１９１５

、

０１０－５７６０１９１１

。

发行人: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5月27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5月27日

股票简称:岳阳林纸 股票代码:600963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摘要

YUEYANG� FOREST� &� PAPER� CO.,� LTD.

(岳阳市城陵矶洪家洲)

声 明

本募集说明书摘要的全部内容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及其它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定，以及

中国证监会对本期债券的核准，并结合发行人的实际情况编制。

发行人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本募集说明书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保证本募集说明书摘要中财务会计报告真实、准确、完整。

凡欲认购本期债券的投资者，请认真阅读本募集说明书摘要及其有关的信息披露文件，并进行独立投资判断。 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

行所作的任何决定，均不表明其对发行人所发行公司债券的投资价值或者投资人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根据《证券法》的规定，公司债券依法发行后，发行人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发行人自行负责，由此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凡认购、受让并合法持有发行人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投资者，均视同自愿接受本募集说明书摘要对《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

除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外，发行人没有委托或授权任何其他人或实体提供未在本募集说明书中列明的信息和对本募集说明书作任何说明。 投资者若

对本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证券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本募集说明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 并不包括募集说明书全文的各部分内容。 募集说明书全文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投资者在做出认购决定之前，应仔细阅读募集说明书全文，并以其作为投资决定的依据。 除非另有说明或要求，本募集说明书摘要所用简称和相关用语与募

集说明书相同。

重大事项提示

公司提请投资者对公司以下事项予以特别关注：

一、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评级，本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

，本期公司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ＡＡＡ

。但由于本期公司债券的期限较长，在债券存续期内，公司

所处的宏观环境、行业和资本市场状况、国家相关政策等外部环境和公司本身的生产经营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可能导致公司不能从预期的还款来源中获得

足够的资金按期支付本息，可能对债券持有人的利益造成一定影响。

本公司无法保证本公司的主体信用评级和本期债券的信用评级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间不会发生任何负面变化。 如果公司的主体信用评级和

／

或本期债券的信

用评级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间发生负面变化，资信评级机构调低本公司主体信用级别或本期债券信用级别，本期债券的市场交易价格可能发生波动。

二、发行人本期债券债项评级为

ＡＡＡ

级，本期债券上市前，本公司最近一期末的净资产为

５

，

２５５

，

８６５

，

６４３．４７

元（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合并报表中所有者权益合

计）；最近一年经审计的净资产为

５

，

３５４

，

１９５

，

２６０．３９

元（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合并报表中的所有者权益），资产负债率为

６７．７４％

（合并口径）；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

度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为

６７

，

６８２

，

６９１．４５

元 （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及

２０１２

年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的平均值， 其中，

２０１０

年度为追溯调整的数

据），预计不少于债券一年利息的

１．５

倍。 本期债券发行及挂牌上市安排请参见发行公告。

三、受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状况、经济周期和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财政、货币政策和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利率存在变化的可能性。 公司债券属于利

率敏感性投资品种，其投资价值将随利率变化而变动。 由于本期债券采用固定利率形式，存续期限较长，可能跨越一个以上的利率波动周期，市场利率的波动将

给投资者的债券投资收益水平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

四、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本期债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如果未来诚通集团对发行人的支持力度不够将影响诚通集团对

债券担保效果。

五、本期公司债券发行完毕后将申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由于本期债券具体上市审批事宜需要在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方能进行，并依赖于有关主

管部门的审批或核准，公司目前无法保证本期债券一定能够按照预期在合法的证券交易市场交易流通，且具体上市进程在时间上存在不确定性。 此外，证券交易

市场的交易活跃程度受到宏观经济环境、投资者分布、投资者交易意愿等因素的影响，公司亦无法保证本期债券能够在二级市场有活跃的交易，可能会出现公司

债券在证券交易所交易不活跃甚至无法持续成交的情况，从而影响公司债券流动性。

六、债券持有人会议根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审议通过的决议，对所有本期未偿还债券持有人（包括所有出席会议、未出席会议、反对决议或放弃投票权

的债券持有人，以及在相关决议通过后受让本期债券的债券持有人）均有同等约束力。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间， 债券持有人会议在其职权范围内通过的任何有效决议的效力优先于包含债券受托管理人在内的其他任何主体就该有效决议内容做

出的决议和主张。 债券持有人认购、购买或以其他合法方式取得本期债券均视作同意并接受公司为本期债券制定的《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并受之约束。

七、公司所处的造纸行业，行业的总体发展水平与国民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且受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较大。 未来宏观经济的变化，将可能影响公司的经

营业绩。

八、本公司生产所需的原材料主要包括木材、芦苇、废纸、浆板、进口配件、煤炭、化工原料等，其供给情况及价格波动直接影响到公司的生产成本和经济效

益。 报告期内，造纸行业原材料价格波动幅度较大将导致营业成本波动。

九、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公告，公司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份起对固定资产折旧及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的

计提比例进行了调整。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份起。 其中，固定资产折旧年限与残值率的调整使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的净利润增加了

９４５．９９

万元；应收账款和

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计提比例的调整使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的净利润增加了

２

，

９０３．４８

万元； 两项调整合计增加公司净利润

３

，

８４９．４７

万元， 占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净利润

１５

，

３７５．９２

万元的

２５．０４％

。

２０１２

年，公司实现净利润

－２１

，

７６８．５７

万元，如果扣除会计估计调整和所得税的影响，则公司亏损

２７

，

８５３．５７

万元。

十、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及

２０１２

年的净利润（

２０１０

年度为追溯调整的数据）分别为

２６

，

７２９．７３

万元、

１５

，

３７５．９２

万元和

－２１

，

７６８．５７

万元。 由于宏观市场持续低迷，

制浆造纸业面临产能过剩、价格下探的严峻形势，

２０１１

年融资利率上升，致使公司的财务费用大幅增加，导致

２０１１

年及

２０１２

年业绩有所下滑。 在不利的外部环境

下，虽然公司以“转型、创效”为中心任务，一方面重点推进企业运营方式调整和运行机制的转变，另一方面坚定不移地推进低成本战略，保持了生产经营的平稳

有序运行，但仍存在经营业绩持续下滑的风险。

十一、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及

２０１２

年，公司的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２０１０

年度为追溯调整的数据）分别为

８６

，

１１１．６３

万元、

３４

，

３６３．６７

万元和

２１

，

５７．１７

万元。

公司在

２０１１

年及

２０１２

年的经营性现金流净额有所下降可能对公司短期偿债能力产生一定的压力。 虽然公司经营正常，从未发生短期债务违约的情形，但将来仍

存在因行业景气度波动而引发的短期偿债风险。

十二、在本期债券评级的信用等级有效期内，资信评级机构将对公司进行持续跟踪评级，持续跟踪评级包括持续定期跟踪评级与不定期跟踪评级。 跟踪评级

期间，资信评级机构将持续关注公司外部经营环境的变化、影响公司经营或财务状况的重大事件、公司履行债务的情况等因素，并出具跟踪评级报告，以动态地

反映公司的信用状况。

十三、公司

２０１２

年实现的净利润为

－２１

，

７６８．５７

万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２１

，

８１５．５１

万元，利润出现下滑。 债券到期兑付前，如果公司利润

持续下滑，将对本期债券的偿债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同时，如果公司在

２０１３

年度持续亏损，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修订版）》，本次发行的公司

债券存在暂停上市交易的可能，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的投资风险。

十四、造纸属重污染行业，其污染主要是来自生产过程产生的工业废水和少量的粉尘、噪音等。 公司长期以来注重环境保护，认真贯彻执行国家和省市有关

环保的法规和政策，重视环保投入，制订环境管理制度，设置专门环境检测机构，在各子公司设立专人负责环保工作，定期对全公司区域内的环保设施进行检查，

并对影响环保的环节及时反馈。 虽然目前公司符合环保核查要求，但若今后国家提高环保标准，将使公司加大对污染治理的投入，提高公司经营成本，将可能对

公司收益产生一定影响。

十五、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报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披露。 本公司承诺，根据目前情况所做的合理预计，本公司仍然符合公司债券的发行条件。

十六、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７

日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一季报披露后，公司仍然符合公司债发

行条件。

释义

在本募集说明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意义：

一、普通词语

发行人、本公司、公司、岳阳林纸 指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担保人、保证人、诚通集团、实际控制人 指 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泰格林纸、控股股东 指 泰格林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纸业、直接控制人 指 中国纸业投资总公司

湘江纸业 指 永州湘江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茂源林业 指 湖南茂源林业有限责任公司

骏泰浆纸 指 湖南骏泰浆纸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试点办法》 指 《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

《企业会计准则》、新会计准则 指

２００６

年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

股东大会 指 本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本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本公司监事会

《公司章程》 指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国家发改委、发改委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证登、登记机构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债券登记机构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公司债券受

托管理人

指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承销团 指 主承销商为本次发行组织的，由主承销商、副主承销商和分销商组成的承销机构的总称

担保函 指

担保人以书面形式为本期债券出具的全额无

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保函

律师事务所 指 北京市君都律师事务所

联合评级 指 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

天健会计师、审计机构 指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普通股、

Ａ

股 指 本公司发行在外的人民币普通股

本次债券、本次公司债券 指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经临时股东大会及相关董事会批准，发行面值总额为

不超过人民币

１７

亿元（含

１７

亿元）的公司债券，现发行总额确定为不超过

８．５

亿元（含

８．５

亿元）

本期债券、本期公司债券 指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本次发行、本期发行 指 本期公司债券的发行

债券持有人 指 根据登记机构的记录显示在其名下登记拥有岳阳林纸公司债券的投资者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指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指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评级报告》 指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信用评级分析报告》

本募集说明书、募集说明书 指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

报告期、近三年及一期 指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二、专业术语

颜料整饰纸 指 表面经颜料涂布整饰处理的一种文化用纸

轻涂纸 指 轻量涂布纸的简称，其英文名

ＬＷＣ

，是

Ｌｉｇｈｔ Ｗｅｉｇｈｔ Ｃｏａｔｅｄ Ｐａｐｅｒ

的缩写

淋膜原纸 指 制造离型纸、广告覆膜纸及不干胶带纸等纸的原纸或基纸

包装纸 指

一般供包装用的纸的总称，可分为普通包装纸、专用包装纸、商标包装纸、防油包装纸、防潮包装

纸等

新闻纸 指

俗称白报纸，一种主要供印刷报章杂志用的纸张。 纸质松软，不施胶，具有较好的吸墨性，能迅速

将油墨固定在纸上

ＣＯＤ

指 化学需氧量，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Ｏｘｙｇｅｎ Ｄｅｍａｎｄ

的缩写

ＡＰＭＰ

指

碱性过氧化物机械浆，

Ａｌｋａｌｉｎｅ Ｐｅｒｏｘｉｄ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Ｐｕｌｐ

的缩写。 以碱性过氧化物处理原料再加

以机械磨浆制取的化学机械浆

化学木浆 指 以木材为原料，用化学法即用不同的化学药剂通过蒸煮制取的木浆

漂白硫酸盐木浆 指 以木材为原料，用硫酸盐法蒸煮、经洗筛、漂白过程制取的木浆

芬兰美卓公司 指

Ｍｅｓｔｏ

，可持续性技术服务的全球供应商，业务涵盖矿山、建筑、能源、金属回收、纸浆和造纸等行

业

ＰＲＣ－ＡＰＭＰ

指

一种先进的制浆工艺，

ＰＲＣ

是

ｐｒ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ｒｅｆｉｎｅｒ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的英文缩写，

Ｐ

代表磨浆前的预处理，

ＲＣ

代表盘磨促进浆料的化学反应

ＮａＯＨ

指 氢氧化钠，俗称烧碱、火碱、苛性钠

ＳＧＳ

认证 指

通行公证行（

Ｓｏｃｉｅｔ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ｅ ｄｅ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Ｓ．Ａ．

）根据标准、法规、客户要求等条件对目标进行

符合性认证的服务，

ＳＧＳ

认证本身并不是一个认证，而是指

ＳＧＳ

的认证服务。

本募集说明书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这些差异是由四舍五入造成的。

第一节 本次发行概况

本募集说明书是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等法律、法规和本公司实际情况编写，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的详细资

料。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是根据本募集说明书所载明的资料申请发行的。 除本公司董事会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外，没有委托或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募

集说明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募集说明书作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一、 发行的基本情况及发行条款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Ｙｕｅｙａｎｇ Ｆｏｒｅｓｔ ＆ Ｐａｐｅｒ Ｃｏ．

，

Ｌｔｄ．

注册资本：

１

，

０４３

，

１５９

，

１４８

元

法定代表人： 童来明

公司首次注册登记日期：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

公司住所

／

办公地址： 岳阳市城陵矶洪家洲

所属行业： 造纸及纸制品业

股票上市地：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岳阳林纸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９６３

邮政编码：

４１４００２

电话：

０７３０－８５９０６８３

传真：

０７３０－８５６２２０３

互联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ｙｙｐａｐｅｒ．ｃｏｍ

电子邮箱：

ｚｑ＠ｔｉｇｅｒｆｐ．ｃｏｍ

（二）核准情况及核准规模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９

日，发行人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董事会决议公告和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分别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４

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１２３

号文核准，发行人获准发行不超过

１７

亿元（含

１７

亿元）人民币公司债券。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

日，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将本次公司债券的发行总规模确定为不超过人民币

８．５

亿元，采取分期发行的方式。

本次发行采取分期发行的方式，本期债券为首期发行。

（三）基本条款

１

、债券名称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２

、发行主体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３

、发行规模

本期公司债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８．５

亿元。

４

、债券的票面金额

票面金额为

１００

元。

５

、发行价格

按面值平价发行。

６

、债券期限

本期公司债券为

５

年期（

３＋２

）固定利率债券，附发行人第

３

年末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７

、本期公司债券设置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与回售条款

发行人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３

年末有权决定是否上调票面利率，上调幅度为

０

至

１００

个基点（含本数），其中一个基点为

０．０１％

。

发行人将于本期债券第

３

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前的第

１０

个工作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

上调幅度的公告。

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３

个付息日将其持有的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

售给发行人。 本期债券存续期第

３

个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日，支付的金额包括回售部分债券的本金和当年的利息，发行人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和登记公司相关

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

发行人刊登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公告后， 行使回售权的首期债券持有人应在回售申报日， 即本期债券存续期第

３

个付息日的前

３

个交易

日，通过指定的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本期债券的债券持有人的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相应的公司债券面值总额将被冻结交易；回售申报日不进行申报

的，则不再享有该次回售权。 第

３

个付息日后的

３

个交易日内，发行人将公告回售结果。

８

、债券利率或其确定方式

债券票面年利率将根据网下询价结果，由公司与保荐人（主承销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共同协商确定。

本期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在债券存续期的前

３

年保持不变；如发行人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在存续期限后

２

年票面年利率为债券存续期

限前

３

年票面年利率加上调基点，在债券存续期限后

２

年固定不变。 本期债券采取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利息。

９

、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本期债券若投资者部分或全部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利息和本金在【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９

】日一起支付。

起息日：为公司债券的发行首日，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９

】日。

付息日：本期债券存续期间，自【

２０１４

】年起每年【

５

】月【

２９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

到期日：【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２９

】日，到期支付本金及最后一期利息（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

公司债券付息的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

１

个交易日，到期本息的债权登记日为到期日前

６

个工作日。 在债权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公司债

券持有人均有权获得上一计息年度的债券利息或本金。 本期公司债券的付息和本金兑付工作按照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办理。

１０

、担保方式

由实际控制人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本期公司债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１１

、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

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出具的《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信用评级分析报告》，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

，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ＡＡＡ

。 在公

司债券的存续期内，资信评级机构每年将进行跟踪评级，跟踪评级包括定期跟踪评级以及不定期跟踪评级。

１２

、受托管理人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３

、发行方式与发行对象

发行方式和发行对象详见发行公告。

１４

、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本次公司债券向社会公开发行，不向公司股东优先配售。

１５

、承销方式

公司债券由保荐人（主承销商）组织承销团承销，认购金额不足的部分，全部由承销团余额包销。

１６

、发行费用

发行费用概算不超过债券发行总额的

１．５％

。

１７

、拟上市地

上海证券交易所。

１８

、新质押式回购安排

公司主体信用等级

ＡＡ

，本期债券信用等级

ＡＡＡ

，本期债券符合进行新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基本条件，本期债券新质押式回购相关申请尚需有关部门最终批复，

具体折算率等事宜按中国证券登记公司的相关规定执行。

１９

、募集资金使用

拟将本期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其中

６

亿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剩余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２０

、税务提示

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投资者投资债券所应缴纳的税款由投资者承担。

（四）本期公司债券发行上市安排

本期公司债券发行的重要日期安排如下：

交易日 发行安排

Ｔ－２

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７

】日

公告募集说明书及摘要、发行公告

Ｔ－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８

】日

簿记日

通过簿记方式确定票面利率

Ｔ

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９

】日

������公告最终票面利率

网上发行日

网下发行起始日

根据发行情况确定是否启动回拨

Ｔ＋２

日前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前

主承销商与网下配售的机构投资者签署《认购协议》

Ｔ＋２

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

网下发行截止日

网下机构投资者在当日

１５

：

００

点前将认购款划至主承销商专用收款账户

Ｔ＋３

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

】日

������发行结果公告日

网下发行注册日，主承销商将网下认购的注册数据于当日

１０

：

３０

前以书面和电子数据形式报送上海证

券交易所，发行结束

公司将在本期公司债券发行结束后尽快向上交所申请公司债券上市，办理有关上市手续，具体上市时间将另行公告。

（五）认购人承诺

购买本期债券的投资者（包括本期债券的初始购买人和二级市场的购买人及以其他方式合法取得本期债券的人）被视为作出以下承诺：

１

、接受本募集说明书对本期债券项下权利义务的所有规定并受其约束；

２

、本期债券的发行人依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生合法变更，在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后并依法就该等变更进行信息披露时，投资者同意并接受该等变更；

３

、本期债券的担保人依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生合法变更，在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后并依法就该等变更进行信息披露时，投资者同意并接受该等变更；

４

、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发行人将申请本期债券在上交所上市交易，并由主承销商代为办理相关手续，投资者同意并接受这种安排。

二、 本次发行的有关当事人

（一）发行人

名 称：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岳阳市城陵矶洪家洲

法定代表人：童来明

联系人： 施湘燕、顾吉顺

联系电话：

０７３０－８５９０６８３

传 真：

０７３０－８５６２２０３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

名 称：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Ａ

座

３８－４５

层

法定代表人： 宫少林

项目主办人： 张成恩、叶晶、任强伟、

项目组成员： 张成恩、叶晶、任强伟、于明礼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７６０１７２９

传 真：

０１０－５７６０１７７０

（三）分销机构

１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广东路

６８９

号海通证券大厦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甲

５６

号方圆大厦写字楼

２３

层

法定代表人：王开国

联系人：熊欣

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２７１８３

传真：

０１０－８８０２７１９０

２

、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民田路

１７８

号华融大厦

５

、

６

楼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Ａ

座

１７

层

法定代表人：薛荣年

联系人：陈业茂、孙怡婷

电话：

０２１－２０２８１２８９

、

０１０－８８０９１４４８

传真：

０１０－８８０９１７９６

（四）发行人律师事务所

名 称：北京市君都律师事务所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永安东里甲

３

号通用国际中心

Ｂ

座

１５０８Ｄ

法定代表人： 景旭

签字律师： 宋文、李雅慧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８６９９００５

传 真：

０１０－５８６９９００２

（五）审计机构

名 称：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办公地址： 杭州市西溪路

１２８

号

９

楼

法定代表人： 胡少先

签字注册会计师：贺焕华、刘钢跃

联系电话：

０７３１－８５１７９８７７

传 真：

０７３１－８５１７９８０１

（六）资信评级机构

名 称： 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曲阜道

８０

号（建设路门）

４

层

法定代表人： 吴金善

经办人： 刘洪涛、罗昌明

联系电话：

０２２－５８３５６９１２

传 真：

０２２－５８３８６９８９

（七）担保人

名 称： 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北京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１８８

号总部基地

６

区

１７

号楼

法定代表人： 马正武

联系人： �秦炬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３６７３０７５

传 真： �

０１０－８３６７３０６６

（八）债券受托管理人

名 称：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Ａ

座

３８－４５

层

法定代表人： 宫少林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３６６６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３１２１

（九）主承销商收款银行

名 称： 招商银行深纺大厦支行

账户户名：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收款账号：

４４２０１５１８３０００５２５０４４１７

（十）公司债券申请上市交易场所

名 称： 上海证券交易所

注册地址： 上海市浦东南路

５２８

号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 黄红元

电话：

０２１－６８８０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８０４８６８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１２０

（十一）公司债券登记机构

名 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

１６６

号中国保险大厦

总经理： 王迪彬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３８８７４８００

传 真：

０２１－６８８７００５９

发行人与本次发行有关的中介机构及其负责人、高级管理人员及经办人员之间不存在直接或间接的股权关系或其他利害关系。

第二节 发行人的资信状况

一、公司债券的信用评级情况及资信评估机构

发行人聘请了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对公司债券发行的资信情况进行评级。 根据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出具的《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公司债券信

用评级分析报告》（联合字［

２０１２

］

１０３

号），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

，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ＡＡＡ

。

二、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报告主要事项

（一）信用评级结论及标识的涵义

经联合评级综合评定，本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ＡＡ

级，该级别反应了本公司偿还债务的能力很强，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不大，违约风险很低。总体看，公

司对全部债务具有良好的偿付能力，整体信用风险较低；本期公司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ＡＡＡ

，该级别反映了本期公司偿还债务的能力极强，基本不受不利经济环境

的影响，违约风险极低。

（二）有无担保情况下评级结论的差异

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基于对本公司自身运营实力和偿债能力的综合评估，评定本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

，评定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ＡＡＡ

。

本公司主体信用等级是公司依靠自身的财务实力偿还全部债务的能力，是对公司长期信用等级的评估，可以等同于本期债券无担保情况下的信用等级。

因此，本期债券在无担保的情况下信用等级为

ＡＡ

，在有担保的情况下信用等级为

ＡＡＡ

。

（三）《评级报告》的内容摘要

评级观点：

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评级”）对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岳阳林纸”）的评级反映了其作为央企实际控制的国内大型文

化用纸、工业用原纸及包装纸生产企业，在经营规模、林浆纸一体化、成本控制能力、灵活转产能力、技术与装备水平、环保及节能减排等方面所具备的优势。 联合

评级同时也关注到造纸行业景气度低、原材料价格波动、公司盈利水平下降以及债务规模处于较高水平等因素可能对公司信用状况造成的不利影响。

由于近年来造纸行业景气度下降，造纸产品价格呈现下跌态势，行业利润率水平整体走低，导致公司盈利水平呈下降状态，联合评级对公司的评级展望为

“负面”。

本期债券由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通集团”）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诚通集团隶属于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其资产规模大，为本期债券所提供的担保对本期债券信用状况具有积极的影响。

基于对公司主体长期信用以及本期公司债券偿还能力的综合评估，联合评级认为，本期公司债券到期不能偿还的风险很低。

优势：

１．

林业和造纸业被列入湖南省重点发展的两个产业之一，公司坐落在洞庭湖畔，林浆纸一体化经营模式拥有独特的区位优势；较大规模的林业资源保有量，

有利于公司控制生产成本。

２．

公司有着

５０

多年的经营历史，系央企控制的湖南省规模最大的造纸企业，年产销量超过百万吨，品牌影响力较大。

３．

公司产品品种多、规格齐全，能及时应对市场需求变化，实现快速灵活转产。

４．

公司引进国际一流设备，生产工艺先进，产品质量稳定、品质较好。

５．

公司研发实力较强，获得多项研究成果和发明专利，同时注重环保与节能减排，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６．

公司成为央企控制下的纸业板块核心企业后，较强的股东背景有助于公司获得相应支持。

关注：

１．

近年来造纸行业景气度低，市场竞争激烈，对公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２．

公司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主要包括木材、废纸、芦苇、浆板和煤炭，其价格波动将影响公司经营的稳定性。

３．

公司债务规模较大，债务负担较重；此外，每年大规模的折旧费用也对公司盈利形成一定不利影响。

４．

公司近年来盈利水平呈下降态势。

（四）跟踪评级的有关安排

根据监管部门和评级机构对跟踪评级的有关要求，评级机构将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每年进行一次定期跟踪评级，并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根据有关情况进

行不定期跟踪评级。

发行人应按评级机构跟踪评级资料清单的要求，提供有关财务报告以及其他相关资料。 如发行人及担保主体发生重大变化，或发生可能对信用等级产生较

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应及时通知评级机构并提供有关资料。

评级机构将密切关注发行人的经营管理状况及相关信息，如发现发行人或本期债券相关要素出现重大变化，或发现其存在或出现可能对信用等级产生较大

影响的重大事件时，评级机构将落实有关情况并及时评估其对信用等级产生的影响，据以确认或调整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

如发行人不能及时提供上述跟踪评级资料及情况，评级机构将根据有关情况进行分析并调整信用等级，必要时可公布信用等级暂时失效，直至提供相关资料。

跟踪评级结果等相关信息将通过评级公司网站予以公告，并抄送监管部门、发行人及保荐机构。

发行人亦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将上述跟踪评级结果及报告予以公布备查，投资者可以在上证所网站查询上述跟踪评级结果及报告。

评级公司网站：

ｗｗｗ．ｌｉａｎｈｅｃｒｅｄｉｔｒａｔｉｎｇ．ｃｏｍ．ｃｎ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三、公司资信情况

（一）公司获得主要贷款银行的授信情况

本公司在各大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资信情况良好，与其一直保持长期合作伙伴关系，获得较高的授信额度，间接债务融资能力较强。

截至

２０１２

年底，公司从多家商业银行获得综合授信总额

１４６．２４

亿元，其中未使用额度为

５９．３６

亿元，公司间接融资渠道畅通。

（二）近三年公司与主要客户业务往来的资信情况

公司为国内大型文化用纸、工业用原纸、包装纸、商品浆生产企业。 公司近三年与客户发生业务往来时，均按照销售合同的约定及时交付产品，未发生违约行

为， 不存在重大的客户诉讼和产品纠纷情况。 公司客户实力较强，资信较好，能按时支付货款，公司应收账款期限短，每年的应收账款回收情况良好。

（三）近三年发行的债券以及偿还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在银行间债券市场持续发行短期融资券。

２０１０

年发行了规模为

１１

亿元的短期融资券，

２０１１

年发行了规模为

６．５

亿元的短期融资券。上述短期融

资券均已按期兑付本息。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７

日，公司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５

亿元的“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票面价格为

１００

元

／

百元

面值，利率为

６．１４％

，期限为

３６６

天。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１

日，公司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６

亿元的“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

券”，发行票面价格为

１００

元

／

百元面值，利率为

４．２２％

，期限为

３６５

天。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已发行的未到期的债券仅有短期融资券，发行总额为

１１

亿元。

报告期内，公司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的短期融资券，具体情况如下：

发行时间

＼

各期指标 额度（亿元） 利率（

％

） 期限（天） 主体评级 短券评级 偿还情况

２０１０

年第一（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３

日）

６ ３．４０ ３６５ ＡＡˉ Ａ－１

已按期兑付本息

２０１０

年第二期（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

５ ３．５５ ３６５ ＡＡˉ Ａ－１

已按期兑付本息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

６．５ ５．４６ ３６６ ＡＡ Ａ－１

已按期兑付本息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７

日）

５ ６．１４ ３６６ ＡＡ Ａ－１

已按期兑付本息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１

日）

６ ４．２２ ３６５ ＡＡ Ａ－１

未到期

（四）本次发行后累计公司债券余额及其占发行人最近一期净资产的比例

本期发行后，发行人的累计公司债券余额

８．５

亿元，占发行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未经审计的合并净资产的比例为

１５．８８％

，未超过最近一期合并净资产的

４０％

。

（五）近三年及一期偿债能力财务指标

指 标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

年度

流动比率

０．９３ ０．８９ １．１５

速动比率

０．３６ ０．４２ ０．６８

资产负债率（

％

）

６７．７４ ７２．９１ ６９．１９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７．５７ １０．０３ １４．４９

存货周转率（次）

１．３６ １．６０ １．６０

利息保障倍数

０．５７ １．３１ １．７６

利息偿付率（

％

）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８５

，

７６３．２９ １２７

，

８４１．２９ １２６

，

０１７．４５

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５．１３ ５．３９ ６．３３

每股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股）

０．０２ ０．４１ １．０２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

股）

－０．３５ －１．２２２ １．６１９

贷款偿还率（

％

）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注：流动比率

＝

流动资产

／

流动负债

速动比率

＝

（流动资产

－

存货）

／

流动负债

资产负债率

＝

总负债

／

总资产

应收账款周转率

＝

营业收入

／

应收账款平均余额

存货周转率

＝

营业成本

／

存货平均余额

利息保障倍数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所得税费用

＋

财务费用）

／

财务费用

利息偿付率

＝

相关债务到期已支付的利息

／

相关债务到期应支付的利息

息税前利润

＝

利润总额

＋

利息支出

每股净资产

＝

所有者权益

／

年末普通股股份总数

每股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净额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期末股本总额

每股净现金流量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

期末股本总额

贷款偿还率

＝

实际贷款偿还额

／

应偿还贷款额

第三节 担保情况

一、 担保及授权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召开第一届第六十二次董事会，会议同意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５

年期公司债券

１７

亿元，并同意中国诚通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前述债券提供担保。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本期公司债券出具了《担保函》。

二、 公司债券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担保人概况

１

、担保人名称：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２

、注册资本：

５８２

，

０１６．５

万元

３

、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１８８

号

６

区

１７

号楼

４

、法定代表人：马正武

５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６

、经营范围：资产经营管理；受托管理；兼并收购；投资管理及咨询；物流服务；进出口业务；金属材料、机电产品、化工原料及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黑

色金属矿产品、有色金属材料及矿产品、焦炭、建材、天然橡胶、木材、水泥、汽车的销售；五金交化、纺织品、服装、日用品、文化体育用品的销售；林浆纸生产、开发

及利用。

（二）担保人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利安达审字［

２０１２

］

１０１７

号的审计报告，

２０１２

三

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２０１１

年及

２０１２

年前三季度，担保人的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如下：

单位：亿元

指 标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总资产

６５１．０１ ７２１．８０

净资产

２１４．１５ ２２８．８５

净资产收益率（

％

）

４．２９ １．３２

营业收入

６５０．０９ ５３３．００

净利润

９．１９ ３．０２

资产负债率（

％

）

６７．１０ ６８．３０

流动比率（倍）

１．２０ １．２７

速动比率（倍）

０．８４ ０．７０

（三）资信状况

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资信情况良好，在与银行及客户的业务往来中信誉良好，无违约情况发生。 各金融机构与其一直保持长期合作伙伴关系，获得较

高的授信额度，间接债务融资能力较强。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诚通集团拥有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等多家银行的授信总额为

４８８．５６

亿元，其中已使用授信额度为

２７４．９１

亿元，尚未使用额度

２１３．６５

亿元。

（四）担保人累计对外担保金额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

４６１

，

３０１．２０

万元，对其子公司担保余额为

３３３

，

８００

万元。

对本期债券担保后，预计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

５４６

，

３０１

万元，对其子公司担保余额为

４１８

，

８００

万元。

单位：元

被担保公司 贷款银行 担保余额 币种 到期时间

子公司担保情况

中国纸业投资总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北京西城支行

１

，

４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中国纸业投资总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北京西城支行

１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

２０１４

年

中国纸业投资总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北京西城支行

１

，

０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

２０１６

年

中国纸业投资总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北京金安支行

４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中国诚通金属（集团）公司 农业银行北京西城区支行

２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中国诚通金属（集团）公司 中信银行北京新兴支行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小计

３

，

３３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对外担保情况

欧洲商业开发投资管理中心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西城支行

９０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欧洲商业开发投资管理中心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西城支行

３６７

，

０１１

，

９６０．００

1

人民币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小计

１

，

２７５

，

０１１

，

９６０．００

合计

４

，

６１３

，

０１１

，

９６０．００

1

按

2012

年

10

月

25

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

6.2417

进行换算，实际担保余额为

58,800,000.00

美元。

（五）累计担保余额占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净资产比例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担保余额为

４６１

，

３０１．２０

万元，占诚通集团净资产的比例为

２０．１５％

。为本期债券担保后，预计担保余额为

５４６

，

３０１

万元，占诚通集团净资产的比例为

２３．８７％

。

三、 担保函的主要内容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诚通集团出具了担保函，为本公司本期发行公司债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函》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被担保债券的种类、数额

被担保的本期债券为发行金额总计不超过人民币

１７

亿元（以中国证监会核准、实际发行数量为准）的公司债券，具体发行规模、期限和品种以公告的募集说

明书为准。

（二）本期债券的到期日

本担保函项下的本期债券到期日为本期债券发行首日起至期满之日。 债券发行人应在债券付息期限内清偿全部债权本金和利息（除本《担保函》另有规定

外，有关利息支付和本金清偿及具体时间表以募集说明书规定的内容为准）。

（三）保证的方式

担保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方式为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四）保证责任的承担

如债券发行人未能按照《募集说明书》承诺的时间和数额按期兑付本次债券的本金及利息，担保人应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主动承担担保责任，将兑付资金

划入债券登记托管机构或主承销人指定的账户。 债券持有人可分别或联合要求担保人承担保证责任，债券受托管理人有权代理未偿付的债券持有人要求担保人

履行保证义务。

（五）保证范围

担保人保证的范围包括本期债券的本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７

亿元），以及该款项至实际支付日的所有应付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全部费

用和其他依据法律规定应由担保人支付的费用。 于保证期间内，若债券发行人未能按照《募集说明书》承诺的时间和数额按期兑付本次债券的本金和利息，担保

人将在上述保证范围内对债券发行人本期债券项下的债务承担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保证责任。

（六）保证的期间

担保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为本期债券发行首日至本期债券到期之日起二年止。 未偿付的债券持有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在此期间内未要求担保人承担保证

责任的，或者在保证期间主张债权后未在诉讼时效期限届满之前向担保人追偿的，担保人免除保证责任。

（七）财务信息披露

本期债券有关主管部门、债券持有人及债券受托管理人有权获得担保人已根据相关对上市公司监管的规定对外公开的财务状况资料。

担保人如发生可能影响其履行本《担保函》下担保责任的重大亏损、损失、合并、分立、托管、重组、改制、破产、诉讼、仲裁和行政处罚等情形，在不违反有关上

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监管规定的前提下，可向有关各方提供相关的信息和资料。

（八）债券的转让或出质

债券认购人或持有人依法将债权转让或出质给第三人的，担保人在本《担保函》规定的保证范围内继续承担保证责任。

（九）主债权的变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债券持有人会议批准，本期债券利率、期限、还本付息方式等发生变更时，不需另行经过担保人同意，担保人继续承担本《担保

函》项下的保证责任。

（十）加速到期

在本期债券到期和

／

或担保人所担保的本期债券项下债务履行完毕之前，担保人发生分立、合并、减资、解散、停产停业、进入破产程序等足以影响债券持有人利益

的重大事项时，债券发行人应在合理期限内提供新的保证，债券发行人不提供新的保证时，债券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有权要求债券发行人、担保人提前兑付债券本息。

（十一）生效条件

本《担保函》经担保人依照其《公司章程》及上市地上市规则履行内部决策程序后，由担保人之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自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批准、本期债券发行完成之日起生效，在本《担保函》第七条规定的保证期间内不得变更、撤销或中止。

（十二）终止情形

若发生以下情形之一的，本《担保函》自动终止：

１

、经本期债券持有人会议同意，解除本期债券的担保；

２

、本期债券本息全部偿付完毕。

（十三）违约责任

担保人如未按照本担保函的约定履行义务，则应当依法承担违约责任。

（十四）其 他

本担保函未尽事项，由担保人和发行人在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前提下，协商解决。

四、债券持有人及债券受托管理人对担保事项的持续监督安排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将代表债券持有人持续监督担保人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可能影响担保人履行担保合同项下担保责任的重大亏损、损失、合并、分

立、托管、重组、改制、破产、诉讼、仲裁和行政处罚等事宜，有权要求担保人及时向其提供财务报表及有关上述事宜的文件资料。

第四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 公司设立、上市情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股票已于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

２５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经历次增资后，公司现有注册资本

１

，

０４３

，

１５９

，

１４８

元，股份总数

１

，

０４３

，

１５９

，

１４８

股，其中无限售条

件的流通股份为

８４３

，

１５９

，

１４８

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为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本公司属造纸行业，经营范围为：纸浆、机制纸的制造、销售及对泰格林纸集团及其子公司的水、电、汽的供应；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

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

补”业务。

（二）公司债券发行前公司的股本结构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股本结构

股份类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９．１７％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８４３

，

１５９

，

１４８ ８０．８３％

三、股份总数

１

，

０４３

，

１５９

，

１４８ １００％

（三）发行前前十名股东的持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股本总额为

１

，

０４３

，

１５９

，

１４８

股，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有限售条件股数（股） 股份性质

１

泰格林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３８９

，

５５６

，

９０１ ３７．３４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

２２

，

２２０

，

６３１ ２．６４ 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交通银行

－

华安宝利配置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

，

２７７

，

５１７ １．９４ 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

交通银行

－

华安策略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

，

９１６

，

０２２ １．０５ 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５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

广发小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７

，

９０４

，

４８４ ０．７６ 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６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民生加银红利回报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

，

９９９

，

８６０ ０．５８ 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７

李寒光

４

，

２４８

，

７００ ０．４１ 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８

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

－

中鼎三

３

，

７９０

，

０００ ０．３６ 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９

岳阳华泰资源开发利用有限责任公司

３

，

２１８

，

６０５ ０．３１ 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

萧干星

２

，

８７４

，

９６６ ０．２８ ０

人民币普通股

合计

４７１

，

００７

，

６８６ ４５．１６ ０

二、公司组织架构及权益投资情况

（一）公司的内部组织结构

本公司的权力机构是股东大会，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监事会中设有职工代表。 本公司内部组织结构如下图所示：

（二）公司的权益投资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发行人拥有全资一级子公司

３

家，分别为湘江纸业、茂源林业和骏泰浆纸，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万

元）

发行人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

主要生产经

营地

湘江纸业

２００１／１２／１８ ２５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化工产品（双氧水、盐酸、液碱、硫酸）；发电；纸浆、纸的制造、销售；碱回

收、废气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销售；浆纸制品深加工；机械、设备

的制造、安装、维修；物业管理；技术开发、咨询；建筑材料；造纸原料的栽

培、收购、加工、销售。（以上项目涉及需前置行政许可的凭有效许可证经

营，中华人民共和国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的有效期自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５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４

日止。 ）

湖南永州

茂源林业

２００５／６／２８ ４７

，

１４８ １００．００％

工业原料林的种植、抚育、管理；林业技术的科研、开发；木方、板材、木片

的加工并销售其产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０４

月

３０

日）；木及竹制品、原木、原

条、苗木、移植木类的培育、销售，活立木的收购和销售（有效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０４

月

３０

日）

湖南、湖北

骏泰浆纸

２００６／６／２０ １０２

，

２２０．９２ １００．００％

纸浆、机制纸及纸板的制造、销售；造林、育林及林产品综合加工、利用；

造纸机械制造、安装及技术开发、服务；销售五金、交电、建筑装饰材料、

化工原料及产品；经营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以上国家法律法规禁

止和限制的除外）

湖南怀化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控股子公司的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元

公司名称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茂源林业

２

，

２１９

，

６０２

，

２８９．９５ ９４６

，

８２３

，

４９５．１５ １３１

，

９０４

，

８７３．５９ ２５

，

０６１

，

９９１．８６

湘江纸业

１

，

６４６

，

３１１

，

２６９．０９ ５０１

，

９７６

，

５４４．２６ ９２２

，

０１４

，

８１３．８８ １６

，

４１５

，

３５６．８０

骏泰浆纸

５

，

６１２

，

８９２

，

１７０．８６ ８４６

，

８１１

，

０７６．５４ １

，

４９１

，

５７６

，

４１６．４５ －２１９

，

６１３

，

５８４．９８

三、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方框图如下：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泰格林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３８９

，

５５６

，

９０１

股， 占

３７．３４％

， 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目前中国纸业投资总公司持有该公司

５５．９２％

的股份。 中国纸业投资总公司于

１９８８

年

６

月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成立，现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的大型企业集团———中国诚通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是一家以林浆纸生产、开发及利用为主业的国有大型企业，产品涵盖纸浆、文化类印刷用纸、涂布白纸板、特种纸等多个领域，品

种多达数十种，质量和产量居国内造纸行业前列。

（一）控股股东情况

公司名称：泰格林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童来明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４０８

，

３９４

万元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６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经营范围：凭本企业许可证从事餐饮服务（含凉菜、不含裱花蛋糕、不含生食海产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７

日止）；纸浆、机制纸及纸板制造；造纸机械制造、安

装及技术开发、服务；林化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销售；五金、交电、化工、化工原料、建筑材料、装饰材料、日用杂品销售；经营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以上国

家限定或禁止公司经营的除外）；港口装卸及物资中转服务（不含运输）。

泰格林纸集团所持发行人股份质押、冻结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泰格林纸集团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等情况。

（二）实际控制人———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发行人原控股股东是湖南泰格林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实际控制人是湖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１

日，中国纸业与湖南泰格林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股东签署了《重组协议》，共同发起设立泰格林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泰格林

纸集团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中国纸业是诚通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变更为诚通集团。

诚通集团是国务院国资委管理的大型企业集团，法定代表人为马正武。 经营范围：资产经营管理；受托管理；兼并收购；投资管理及咨询；物流服务；进出口业

务；金属材料、机电产品、化工原料及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黑色金属矿产品、有色金属材料及矿产品、焦炭、建材、天然橡胶、木材、水泥、汽车的销售；五金

交化、纺织品、服装、日用品、文化体育用品的销售；林浆纸生产、开发及利用。

四、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现有董事

１１

名、监事

５

名。 本公司设有总经理

１

名、副总经理

６

名、财务总监

１

名、总法律顾问

１

名、董事会秘书

１

名。

姓 名 职务 性别 年龄 任期起始日期 任期终止日期

２０１１

年薪酬 （万元）

（税前）

２０１１

年是否在股东单位或其他关联单

位领取报酬、津贴

童来明 董事长 男

４３ ２０１２／９／２０ ２０１５／９／１９ ０

是

洪 军 董事 男

５３ ２０１２／９／２０ ２０１５／９／１９ ０

是

吴佳林 董事、副董事长 男

５９ ２０１２／９／２０ ２０１５／９／１９ ０

是

黄 欣 董事 男

５０ ２０１２／９／２０ ２０１５／９／１９ ０

是

王 奇 董事 男

５９ ２０１２／９／２０ ２０１５／９／１９ ０

是

蒋利亚 董事 男

３８ ２０１２／９／２０ ２０１５／９／１９ ２７．９９

否

樊 燕 董事 女

５０ ２０１２／９／２０ ２０１５／９／１９ １０

否

杜 晶 独立董事 女

３８ ２０１２／９／２０ ２０１５／９／１９ ２．７８

否

肖胜方 独立董事 男

４３ ２０１２／９／２０ ２０１５／９／１９ ２．７８

否

汪 俊 独立董事 男

４２ ２０１２／９／２０ ２０１５／９／１９ ２．７８

否

雷以超 独立董事 男

４７ ２０１２／９／２０ ２０１５／９／１９ ２．７８

否

叶 蒙 监事会主席 男

４３ ２０１２／９／２０ ２０１５／９／１９ ０

是

彭 莉 职工代表监事 女

４８ ２０１２／９／２０ ２０１５／９／１９ ０

是

曹文伟 监事 男

４５ ２０１２／９／２０ ２０１５／９／１９ ３．００

是

姚泽阳 职工代表监事 男

３８ ２０１２／９／２０ ２０１５／９／１９ ８．１５

否

程 晓 监事 女

３８ ２０１２／９／２０ ２０１５／９／１９ ０

是

蒋利亚 总经理 男

３８ ２０１１／２／１５ ２０１５／９／１９ ２７．９９

否

肖世利 总法律顾问 男

５７ ２０１２／１／２０ ２０１３／３／１３ １６

是，任职前在股东单位任职并领薪

侯 波 副总经理 男

５０ ２０１１／１２／２９ － １９．４３

是，任职前在股东单位任职并领薪

唐作钧 副总经理 男

４７ ２０１１／１２／２９ － １９．４３

是，任职前在股东单位任职并领薪

李正国 副总经理 男

５０ ２０１２／１／２０ － ２０．７４

否

刘雨露 财务总监 男

３８ ２０１２／８／１５ － ５．２０

是，任职前在其他关联单位领薪

王建祥 副总经理 男

４２ ２０１２／１０／３０ － ０

是，任职前在其他关联单位领薪

刘曙光 副总经理 男

５７ ２００３／９／２３ ２０１３／３／１３ １５．６２

否

尹 超 副总经理 男

４３ ２０１１／２／１５ － １５．７２

否

施湘燕 董事会秘书 女

４１ ２０００／９／２２ － １６

否

注

１

：公司新任高管肖世利、侯波、唐作钧、李正国的劳动关系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转入发行人，并在发行人领薪。 刘雨露的劳动关系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转入发行人，并

在发行人领薪。

注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同意李守权由于个人工作变动原因辞去财务总监职务；同意聘任刘雨露为财务总监。

注

３

：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同意徐远梅由于工作变动原因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同意聘任王建祥为公司副总经理。

注

４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３

日，公司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同意肖世利、刘曙光由于工作变动原因分别辞去公司总法律顾问、副总经理职务；同意聘任李正国

为公司总工程师（兼）。

注

５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同意聘任刘雨露为公司副总经理（兼）。

五、公司的主营业务

（一）公司的经营范围

纸浆、机制纸的制造、销售及对泰格林纸集团及其子公司水、电、汽的供应。 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

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二）公司主要产品及用途

公司属于造纸及纸制品行业，主营业务是机制纸、机制浆的生产和销售及木材种植。

公司拥有五种浆种生产能力，以及数台多功能纸机，可以根据市场需求生产轻涂纸、复印纸、新闻纸、轻型纸、颜料整饰纸、热敏原纸、淋膜原纸、包装纸等几

十种纸，目前生产的主要产品是文化纸（复印纸、轻涂纸和颜料整饰纸）、包装纸、淋膜原纸和商品浆板。

轻涂纸主要用于印刷美术图片、插图、画报、画册、商标、广告、说明书以及高档书刊、杂志等。

颜料整饰纸主要用于印刷彩色画报、图片、插图、商标、宣传画册、中小学课本等，也用于书籍、文献和杂志的印刷。

淋膜原纸主要用于不干胶加工原纸，其在原纸上涂膜加工后用于商标、标签、广告表面覆膜、装潢覆膜、不干胶带纸等。

包装纸主要用在水泥、化工、粮食、食品、日常生活用品等工农业产品包装领域，档案袋、信封等印刷包装行业，以及复合包装、胶带制作等工业技术用纸领

域。

商品浆板中，造纸用桨板用于供无制浆系统的造纸厂或其他加工工业使用，溶解浆用于纺织业。

六、公司主营业务情况

（一）近三年及一期主营业务收入构成（合并报表数据）

１

、按产品分类主营业务收入构成情况

类别 项目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金额

（万元）

比例

金额

（万元）

比例

金额

（万元）

比例

纸

轻涂纸

８３

，

８５７．８８ １３．２０％ １１３

，

７７８．８８ １６．８４％ １１８

，

５１８．１７ ２０．１３％

颜料整饰纸

１４９

，

２６５．２８ ２３．５０％ １４９

，

８１５．８７ ２２．１７％ １０７

，

５１０．８２ １８．２６％

包装纸

８６

，

９３８．２３ １３．６９％ １０８

，

４８７．６３ １６．０５％ ９２

，

９３１．２６ １５．７８％

轻型纸

２４

，

０６９．６５ ３．７９％ ２０

，

６９７．０４ ３．０６％ １５

，

００２．０２ ２．５５％

热敏原纸

１

，

２６６．０５ ０．２０％ ２

，

２４１．７５ ０．３３％ ２

，

７７９．０６ ０．４７％

淋膜原纸

３０

，

５９５．２０ ４．８２％ ３３

，

２８５．７３ ４．９３％ ３３

，

３２８．２８ ５．６６％

工业纸

３５

，

２０７．７９ ５．５４％ ３４

，

９７２．１９ ５．１８％ ２９

，

８８２．４１ ５．０８％

复印纸

３９

，

２１２．６５ ６．１７％ ４０

，

７２８．３７ ６．０３％ ２６

，

７６２．５０ ４．５５％

新闻纸

－ ０．００％ ３２５．０２ ０．０６％

小计

４５０

，

４１２．７３ ７０．９１％ ５０４

，

００７．４８ ７４．５８％ ４２７

，

０３９．５５ ７２．５３％

其他纸类产品

４５

，

１５８．５４ ７．１１％ ３１

，

６０３．０１ ４．６８％ ２０

，

８５９．５９ ３．５４％

浆

浆板

１２６

，

１５３．４５ １９．８６％ １２２

，

０４７．６５ １８．０６％ １２５

，

０７８．６４ ２１．２４％

浆

１

，

３６２．９８ ０．２０％ １５９．００ ０．０３％

小计

１２６

，

１５３．４５ １９．８６％ １２３

，

４１０．６３ １８．２６％ １２５

，

２３７．６３ ２１．２７％

木材销售

７

，

６３３．９３ １．２０％ １０

，

３７２．７６ １．５３％ １１

，

６７１．０９ １．９８％

化工产品

５

，

８４０．０９ ０．９２％ ６

，

３９６．８７ ０．９５％ ３

，

９６０．７５ ０．６７％

合计

６３５

，

１９８．７５ １００．００％ ６７５

，

７９０．７４ １００％ ５８８

，

７６８．６２ １００％

（下转C3版）

2013年 5 月 27 日 星期一

C4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38-45楼)

签署日期:2013年5月27日


